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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借題發揮 誣指落區介入港事

張曉明談盡職 議員紛表認同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晨在一電台節目上聲言，倘真
正做到「『西環』不治港」，該黨當然歡迎，但稱

由香港回歸初期到2003年，中聯辦行事都較為低調，但
近期就有「好多動作」，令人認為有「中聯辦治港」之
嫌，「初步解讀張曉明言論，我仍然不清楚張曉明所講
『盡職』的定義」，故該黨仍然要「聽其言，觀其行」，
又稱自己特別關注到張曉明在談到《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不應是一個連提都不能提的禁區」的言論。

譚耀宗：了解民情平常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電台節目中說，中聯辦不應

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手劃腳，亦不應指指點點，但張
曉明身為中聯辦主任，對香港民情多了解，對香港
社會多認識，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意見，並不是甚麼
大不了的事，正如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當年在出
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代表亦曾視察過籠屋，就是希
望掌握香港民情民意，「不同的主任當然各有風
格，張曉明講話只是向大家交代來港3個月的工作，
包括探㜜房及坐地鐵，希望盡快掌握香港發展情
況，並非所謂的『高調落區』，大家過度猜測，不會
有利香港發展」。

葉太讚講話更詳盡清晰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張曉明
對中聯辦職能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的
講法，確較過往的主任更詳盡及清晰，但對方可能是
考慮到港人回歸後對「一國兩制」的落實仍未完全了
解，故在講話中重申了中聯辦的法定功能，及提醒港
人，香港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但對方同時強調了，特區政府會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

發，就何時啟動立法作出恰當選擇，大家不應將之
「妖魔化」。

她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要視乎香港實
際情況，以及特區政府工作的優先次序，正如（特首）
梁振英說過，其施政會以經濟民生優先，相信當前並
無有關的立法時間表，但這（為二十三條立法）絕對
不是洪水猛獸。」

廖長江：重申職能闢謠

立法會商界議員廖長江表示，香港有部分人在過去
一段時間發出了很多誤導性言論，如「『中環』（特區
政府）再無能力管治香港，要由『西環』（中聯辦）接
管」等，張曉明在日前的談話中，遂強調了「西環不
治港，但西環要盡職」，重申了中央政府給予中聯辦的
角色及職能，以粉碎流言。
他又希望，中聯辦未來能夠繼續做好香港與中央，

以及各省市溝通的橋樑角色，與香港不同界別、不同
團體互動，「就算是香港反對派，也可以在建立良好
的互信基礎後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日前首次出席公開場合並回應傳媒提

問，強調了「『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

盡職」，又提到自己在履新後曾「搭地鐵、探

㜜房」，有香港反對派議員就借題發揮，聲稱

張曉明「盡職」的意思就是要推動《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而「高調落區」更反映對方

有意「介入」香港事務。立法會多個主要黨派

的議員，均認為張曉明在講話中強調的是中聯

辦會以《基本法》為依據，履行其職責，而身

為中央駐港機構的最高級官員，張曉明希望對

香港民情多了解、對社會多認識，有助他在履

職時向中央政府反映港人意見，是很正常的

事，部分人不應過分猜度。

高永文：僭建難言涉誠信鍾國斌隨廠商考察緬甸

何俊仁梁國雄濫訟扮窮賴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及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聲稱特首梁振英在選舉期間就僭建
問題發表虛假陳述，於早前分別提出選舉呈請和司法覆
核均被判敗訴。日前，特區終審法院更裁定兩人須支付
訟費，估計涉及逾百萬元，何、梁兩人即時「扮窮」，聲
稱或會因此破產而喪失立法會議員席位。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涂謹申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聲稱兩人是為了「公眾利
益」而提出訴訟，倘因破產而失去議席，將會「激化社
會矛盾」，「可能演變成激烈行動」，希望梁振英「回頭
是岸」，不要向兩人追討訟費。有市民批評，反對派試圖
濫用司法程序，在敗訴後又拒絕執行法院的決定，是輸
打贏要。

涂謹申要特首勿追訟費

涂謹申昨日在一電台節目中聲稱，何俊仁及梁國雄是
因為「公眾利益」而提出有關訴訟，倘梁振英堅持向兩
人追討訟費，令他們落得破產和失去議席的下場，就會
「激化社會矛盾」，倘梁國雄透過街頭籌款以支付訟費，
亦會「加劇市民對梁振英的不滿」，更有可能會「演變成
激烈行動」，故要求梁振英「回頭是岸」，不要向兩人索
取訟費。
大批市民批評涂謹申的「公眾利益」說。在「香港

討論區」，網民「lawyo1991」說：「涂先生，請睇㜮
判辭，三位法官都話不涉公眾利益，唔好呃人啦！」
「阿倫伯」說：「『公眾利益』係佢㜺（反對派）自己
講㝍，起碼終院法官唔認為係！」「桑下樽前」亦反問
道：「如果真係涉及公眾利益，法庭應該唔係判76仁
（在特首選舉中只取得76票的何俊仁）同長毛畀晒訟費
㝆？」「Anti_block」更指：「明明法庭講到明（何、
梁兩人提出的訴訟）係敵意訴訟，涂謹申歪曲法庭判
決，有藐視法庭之嫌。梁（振英）應該尊重法庭判
決，追討訟費，以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尊重司法獨立
及判決。」

網民批以政治壓力脅迫

市民並不滿反對派拒絕承擔責任，輸打贏要，更企圖
向梁振英政治施壓。「黑暗面」揶揄反對派道：「成日
話人要承擔責任，㝉家唔係龜縮㜮話？」「飯民害港」也
取笑道：「『泛民』鼓勵大家，自己做㜴㝍事，唔使負
責！被洗腦㝍『泛民』支持者成日話『將來點教仔
呀？』，我㝉家就問你㜺：『將來你㜺點教仔呀！』」「荷
花」說：「原來『泛民』想有法不依，咁仲有乜資格做
議員？」「lcylcylcy」則質疑道：「欠債還錢，天經地
義。想用政治壓力脅迫對手呀﹖」

市民普遍認為，何梁兩人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
責，尤其梁振英在是次訴訟中是以自己個人的財產支
付律師費的，倘不追討訟費，對梁振英並不公平。網
民「醒目過關」坦言：「唔追討（訟費），咪即是要
CY（梁振英）畀錢告自己？輸贏都要畀錢，邊有㝅咁
樣㝍道理？」
「cccseee」揶揄道：「以後『犯民』要告邊位，

邊位就唔好彩啦，贏輸都要畀晒所有訟費㝎！所以
『犯民』要告邊位，㝒位仁兄最明智的做法是認罪
啦！」「pop534」就開玩笑說：「咁市民日日不停告
涂生啦，反正輸㜴又唔使畀（律師費），等涂生自己
畀！」

倘開先例等同鼓勵濫訟

他們更擔心，倘何、梁兩人在敗訴後毋須繳付公費，
可能會「鼓勵」更多反對派中人入稟法院，試圖濫用司
法程序。「Mr.coffee」說：「涂先生，這筆律司費是真
金白銀支付畀律師㝎，他們唔使畀，咁咪即係CY自己
畀？咁下次他們更加變本加厲，反正輸㜴唔使負責堂費
和律司費。」「櫻花幻影」更直指：「如果打輸㜴毋須承
擔任何後果，以後長毛之流自然就會更加肆無忌憚，濫
用司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㠥廣東省勞工工資持
續上升，加上當地政府推出多項勞工保障措施，令港商經
營成本不斷上漲。家族從事紡織生意的自由黨副主席、立
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昨日透露，很多在內地經營
的港商正計劃回流香港，或轉到其他新發展地區尋求機
會。他計劃於1月20日聯同60多名業界人士前往緬甸這新興
市場「探路」，希望能夠開拓新市場。
在東莞設廠的鍾國斌坦言，廣東省工人的工資目前並不

低，令經營條件有變，部分港商開始計劃回流返港，「好
似製造毛草、皮革大褸，內地將之視為普通生產業，不提
供任何額外援助⋯⋯這些行業的原材料相當名貴，業界覺
得就算回流香港後，要投資興建先進的環保設施，他們都
覺得是值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地針對今屆
問責團隊，包括以特首梁振英大
宅僭建事件質疑其誠信。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接受電
視節目訪問時強調，今屆問責團
隊各成員，都是希望能夠出一分
力，為基層人士爭取社會公義而
加入政府的，並認為外界不應因
有人引用部分事實，卻作出超乎
現實的指控，就簡單地判斷僭建
事件涉及誠信問題。
高永文昨日在港台電視節目

《星期五主場》中，回應有人質疑
梁振英以至各問責官員的誠信問
題時坦言，有部分人只引用了部
分事實，然後就作出超乎現實的
指控，「（部分人）有好多時在評
論（事實）時，又加入很多評
論」，故問題不能簡單地下判斷，
又強調加入今屆問責團隊的，都
認為基層市民未能享受到香港經
濟發展的成果，故希望出一分力
為他們爭取社會公義。
他說，目前的社會形勢，令整個

管治團隊面對困難與阻力，但團隊

各成員都能互相支持。

問責團隊均想幫基層

高永文又指，自己在沙士期間
離開醫管局，然後重返政府，發
現在政府內和政府外的看法會有
很大的分別，不同角度有不同的
價值判斷，並以中央政策組委任
全職顧問高靜芝獲安排統籌和建
議委任人選一事為例，「有很多
人好有意見，點解凡事都要她過
問，但我個人覺得她的工作是有
價值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的「拉布戰」嚴重影響議
會運作，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葉國謙動議修改財委會會議程
序，規定每名議員只可就每項撥
款提出1項修訂。「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陳偉業昨日聲言，他會
在稍後討論該動議時，提出最少
27萬個修訂來阻撓。葉國謙昨日
在回應傳媒查詢時暗示建制派不
會「坐待拉布」，並會「主動出
擊」，或會在會議期間提出與反對
派修訂內容相近或矛盾的修訂，
阻止反對派提出他們的「垃圾修
訂」。

陳偉業揚言提27萬修訂

財委會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
已經舉行了4次會議共8小時討論
葉國謙提出的修訂，但仍未有任
何結果，陳偉業昨日聲言，他會
就葉國謙的動議提出27萬項修
訂，部分已提交立法會秘書處，
估計即使每日連續開會24小時，
也要花上303日才能夠完成該27萬
項修訂，又恐嚇稱套用這個模
式，他們可以提出1,000萬個修訂
來阻撓動議通過。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亦聲稱，葉國謙的動
議是「粗暴收窄議員的發言權」，故其他反
對派政黨也會加入拉布行列，提出數十萬
項修訂，「要向葉國謙發出警號」。

葉國謙料「剪布」可通過

葉國謙回應指，財委會對動議的修訂有
嚴格規則，即倘財委會通過了一項修訂，
其他內容相近或矛盾的修訂就不可以再提
出，「他（陳偉業）識得提出修訂，其他
議員都識得提出修訂，大家都在玩緊」，並
指有信心其動議可在今個會期內通過。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稱，他仍未收到反對

派提出各項修訂，需要審視有關修訂的內
容是否符合議事程序，才會決定是否容許
這些修訂在財委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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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闡述中聯辦職能的言論，被反對派議員借題發

揮。 資料圖片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來港履新不到一月，前日首度與

香港傳媒會面，重申中聯辦的角色和工作，強調「西

環」不治港，但要盡職，要把中央賦予我們中聯辦的

職責履行好，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並談到，中聯

辦會繼續廣泛地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多交朋友、廣交

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張曉明所談的內容，

都是中央賦予中聯辦的職能。然而，有反對派人士卻

對張曉明的談話肆意攻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指「中

聯辦不應干預香港事務」，甚至要「中聯辦官員不應參

與太多地區活動，少發表政見，特別是擔任主禮嘉

賓，好像將特區政府官員『掃埋一邊』。」更令人愕然

的是，一向標榜「中立」的《明報》竟然變成了劉慧

卿的喉舌，在社評中全面演繹劉慧卿的言論，指「中

聯辦涉及香港內部事務的手愈伸愈長」、「港人對中聯

辦干政的疑慮，顯然未能消除」。對於劉慧卿指中聯辦

官員不應出席社區活動及當主禮嘉賓，社評亦配合劉

慧卿的言論，指在一些活動中，中聯辦官員排名先於

特區官員，是「吹捧中聯辦官員，矮化特區官員」。

擔當劉慧卿讕言的傳聲筒

劉慧卿的讕言根本經不起推敲。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

機構，根據中央政府的授權，在香港合法履行5項職

能，即：一、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二、聯繫並協助內地有

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

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

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四、處理有關涉台事

務；五、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香港回歸

近16年來，中聯辦執行中央政策，工作扎實有力，為推

進「一國兩制」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所謂「西環治

港」，不過是反對派及其喉舌長期以來對中聯辦抹黑、

「妖魔化」的讕言，於實無據，居心險惡，目的是將

「一國」和「兩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

活動排名 客隨主便

劉慧卿要求中聯辦官員「不應參與太多地區活動，

特別是擔任主禮嘉賓」，是無視中聯辦「聯繫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

民對內地的意見」的職能。《明報》社評竟然附和其

荒謬說法，並舉例指當中聯辦官員與特區官員一同出

席活動時，很多時候中聯辦官員的排名都先於特區官

員，並得出「特區官員有意或無意之間被擠壓」的結

論。事實上，一些單位主辦活動，嘉賓如何排次，完

全由主辦單位負責，中聯辦官員也是客隨主便，既與

中聯辦無關，也不存在所謂「矮化特區官員」的問

題。有些機構將中聯辦官員排於特區官員前面，主要

是因為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實際是表達對中央

政府的尊重。這是可以理解的。《明報》社評用劉慧

卿的思維將嘉賓排名演繹成中聯辦官員與特區政府官

員之間「地位」爭拗，這不僅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更是在挑撥矛盾，對中聯辦官員聯繫香港社會各

界的工作採取排斥態度。

歪曲鄧小平原意居心叵測

《明報》社評畫龍點睛的一句話是：鄧小平對港政

策的精髓是不干預，期望張曉

明以鄧為師。其實，《明報》社

評是故意歪曲了鄧小平講話的原

意。

鄧小平關於香港與中央關係的權威論述，見於1987

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時的講話。鄧小平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

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

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

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

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

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

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

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

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

力，對香港有利無害」。鄧小平的講話很清楚，對香港

的事務，中央不能一點都不管，必須「保持中央的某

些權力」。這與《明報》所指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是

「不干預」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香港學者亦從《基

本法》中歸納出中央對港的10項權力，包括解釋《基

本法》、任命特首及主要官員和宣布緊急狀態等。《明

報》社評故意將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歪曲為「不干

預」，並要張曉明遵從，顯然是要中央對香港的事務撒

手不管，要中聯辦不履行中央賦予的各種職責。這種

既違反《基本法》、也不符合香港的利益的要求，當然

要予以駁斥澄清。

一向標榜「中立」的《明報》並不中立。其昨日的社評就有兩大證據：一是成為劉慧卿的

喉舌。劉慧卿要求中聯辦官員「不應參與太多地區活動，特別是擔任主禮嘉賓」。《明報》社

評成為劉慧卿的應聲蟲，無視中聯辦「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

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的職能，用劉慧卿的思維將「客隨主便」的嘉賓排名演繹

成中聯辦官員與特區政府官員之間「地位」爭拗，對中聯辦官員聯繫香港社會各界的工作採

取排斥態度。二是故意將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歪曲為「不干預」，並要張曉明遵從。這顯然

是要中央對香港的事務撒手不管，要中聯辦不履行中央賦予的各種職責。這種既違反《基本

法》、也不符合香港利益的要求，當然要予以駁斥澄清。

《明報》社評竟成劉慧卿喉舌 何來中立可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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